关于推荐表彰2020至2021年度

全省人民调解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

有关情况的公示
按照《辽宁省司法厅关于评选表彰2020至2021年度全省人民调解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通知》（辽司电〔2021〕48号）要求，沈阳市司法局结合全市工作实际，组织各区、县（市）司法局积极开展推荐工作，书面征求推荐对象所在党委政府和纪检部门意见，经县（市、区）司法局推荐，沈阳市司法局审核，局党组研究，拟申报沈阳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等6个人民调解委员会为辽宁省优秀人民调解委员会，高丽杰等13名人民调解员为辽宁省优秀人民调解员，铁西区司法局等3个单位为辽宁省指导人民调解工作先进集体，李忠凯等4人为辽宁省指导人民调解工作先进个人，大东区东站街道国瑞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等4个人民调解委员会为辽宁省防止民间纠纷激化有功集体，金哲等10人为辽宁省防止民间纠纷激化有功人员。现公示如下：

    一、辽宁省优秀人民调解委员会（6个）
沈阳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

和平区沈水湾街道中海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

皇姑区黄河街道北行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

沈北新区道义街道北苑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

苏家屯区陈相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

辽中区城郊街道卡北村人民调解委员会

二、辽宁省优秀人民调解员（13人）

高丽杰 和平区南市场街道沈电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调   

       解员

申  岩 沈河区皇城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副主任

沈  垚 铁西区兴顺街道办事处兴达社区人民调解委员 

       会主任

张  霄 皇姑区明廉街道文水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

       员

李春阳 大东区长安街道莲花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

张艳美 浑南区浑河站东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

蒋宏新 于洪区迎宾路街道沈大路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

       主任

武经伟 沈北新区黄家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副主任

徐清藻 苏家屯区民主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副主任

李增斌 辽中区蒲东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副主任

张  敏 新民市金五台子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副主任

苏立飞 法库县吉祥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副主任

唐  薇 康平县东关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副主任

    三、辽宁省指导人民调解工作先进集体（3个）
铁西区司法局

浑南区司法局

沈河区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科

    四、辽宁省指导人民调解工作先进个人（4人）
李忠凯 沈阳市司法局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处一级主任 

       科员

杨  威 大东区司法局副局长

韩  旭 新民市司法局副局长

李晓飞 康平县司法局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科科长

    五、辽宁省防止民间纠纷激化有功集体（4个）
大东区东站街道国瑞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

大东区前进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

大东区津桥街道大华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

沈北新区正良街道孝信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

六、辽宁省防止民间纠纷激化有功人员（10人）

金  哲 大东区长安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

陈雨佳 大东区东站街道国瑞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

张继先 铁西区笃工街道办事处光明新村社区人民调解

       委员会主任

郭明胜 沈北新区正良街道正良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 

       主任

梁德宝 沈北新区虎石台街道团结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

       主任

杨  哲 沈北新区道义街道北苑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调

       解员

白  斌 沈北新区道义街道人杰水岸社区人民调解委员

       会主任

孙  威 于洪区光辉街道东老边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

洪  娜 于洪区凌西街道格林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

郎宝昌 康平县张强镇官宝村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

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，即2021年10月8日―2021年10月13日，如发现上述拟推荐对象有不符合推荐条件的，请在公示期内向沈阳市司法局反映。    

联系电话：024－22823936    联系人：许殷子 

         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沈阳市司法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　     　2021年10月8日

